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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第三期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第三个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共计 38 名，其中 6 名对

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业务骨干 32名。
2、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第三个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884,4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641%。
3、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日为 2022年 9月 20日（星期二）。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按照《2019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三期限制性股票解锁的相关事宜，除骆小明、董网生、萧仕林、叶华升因个
人原因离职不满足解锁条件外，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38 人，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 1,884,4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2641%。 具体内容如下：

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2019年 8 月 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激励
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独立财务顾
问报告。

2019年 8 月 1 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认为激励对象名单符合《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019 年 8 月 19 日，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时授权公司董事会确认
激励对象的资格和条件、激励对象名单及其授予数量并确定标的股票的授予价格及授予日等相关事项。

2019 年 9 月 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对象授予名单的议案》、《关于向公司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原激励对象庄俊兴
因个人原因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资格， 彭伟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参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资格
并放弃获授相应的限制性股票，调整完成后，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59人调整为 57人。拟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仍为 600万股，上述两人的限制性股票由名单中的其他激励对象予以认购，授予价格为 3.7
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调整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东兴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019 年 9 月 6 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对象授予名单的议案》、《关于向公司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对本次股权激励
计划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同时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57名激励对象授予 600万股限制性股票，
授予价格为 3.7元/股，公司监事会对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发表了专项核查意
见。

2019年 9月 20日，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鉴于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有 6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
拟对上述原因涉及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处理。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2020年 7月
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

2020年 9月 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第
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按照《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
锁的相关事宜，除王永建因个人原因离职不满足解锁条件外，其余激励对象共计 50 人满足解锁条件，可申
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635,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2266%。

2020年 9月 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鉴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有 1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16 名激励对象因 2019 年度
考核结果为“C”和“D”，按照《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上述 16 人有部分比例的限
制性股票在 2020年无法解锁。 公司拟对上述原因涉及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处理。 广东
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20年 11月 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
成回购注销。

2021 年 6 月 16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鉴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杨战、李强、蔡则宝、陈九天、解金平、于桂添等 6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
备激励资格。公司拟对上述原因涉及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处理。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公司决定对其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 497,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2021年 9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

2022年 1月 1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9 年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鉴于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陈玉凤、徐小建等 2 人
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 6名激励对象因 2020 年度考核结果为“C”和“D”，按照《2019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上述 6人有部分比例的限制性股票在 2021年无法解锁。 公司对上述
原因涉及的尚未解锁的 122,500 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处理。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2022年 4月 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

2022 年 8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第
三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按照《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三期限制性股票解
锁的相关事宜，除骆小明、董网生、萧仕林、叶华升因个人原因离职不满足解锁条件外，其余激励对象共计
38人满足解锁条件，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884,4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2641%。

二、董事会关于满足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三期解锁期解锁条件的说明
1、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个解锁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

股票授予完成日起满 12 个月后分三期解除限售，每期解除限售的比例分别为 30%、30%和 40%，具体安排
如下：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 售 比

例
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
予完成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
予完成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
售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
予完成日起 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综上， 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三个锁定期为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完成授予登记并上市
之日（2019年 9月 20日）起 36个月内，即第三个锁定期将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届满。 自 2022 年 9 月 20 日
起，公司激励计划进入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2、满足解锁条件情况的说明
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约定的第三期解锁条件及达成情况如下：

序号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约定的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
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4）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1） 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
认定为不适当人选；（2） 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3）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4）具
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5）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中国证监会认定
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3 公司业绩考核条件：
2021 年的营业收入较 2018年增长率不低于 45%

公司 2021 年营 业 收 入 为 6,278,172,603.61 元 ，
2018 年营业收入为 4,145,695,271.65 元，2021 年度
较 2018 年度增长率为 51.44%，2021 年度业绩满足
解锁条件。

4

个人绩效考核条件：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相关评价制度实施。 激励
对象个人考核评价结果分为“A”、“B”、“C”、“D”、“E”五个等级，分
别对应解除限售系数如下表所示：
评 价 结
果 A B C D E

解 除 限
售系数 100% 90% 50% 0%

经公司考核，33 名激励对象 2021 年度考核结果为
“A”和“B”，其第二个解锁期限制性股票可解锁比例
为 100%；5 名激励对象 2021 年度考核 5 名激励对
象 2021 年度考核结果为“C”，其第三个解锁期限制
性股票可解锁比例为 90%； 4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而
丧失解锁资格，公司将对上述 9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 53,600股限制性股票择机回购注销。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除锁定期将于 2022年 9月 19日届满外，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
三个解锁期其他解锁条件已满足。 根据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 公司按照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统一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三、本次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日为 2022年 9月 20日（星期二）。
2、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第三个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884,4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641%（截止 2022年 9月 14日，公司总股本为 713,632,973）。
3、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第三个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共计 38 名，其中 6 名对

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业务骨干 32名。
4、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的数量（万股）

本次解锁限制性股票
（万股）

剩余可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何斌 董事、常务副总裁 15.00 8.55 6.00 0
赵海峰 副总裁 57.00 32.49 22.80 0
曾凡伟 副总裁 45.00 27.00 18.00 0
黎文崇 副总裁 13.00 7.80 5.20 0
庄超喜 副总裁 14.00 8.40 5.60 0
何应胜 副总裁、财务总监 10.00 6.00 4.00 0
核心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业务骨干
（共 32人） 321.50 188.31 126.84 0

合计 475.50 278.55 188.44 0
注： 上述可解除限售数量已剔除不符合激励条件及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需要回购注销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 616,000 股，所获股票将继续遵守在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公司股份不得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的规定及其他《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激励对象本次解除限售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资金来源于自筹资金，公司实行代扣代缴。 公司承诺不为
激励对象依据本激励计划获得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64,115,370 8.98% -1,884,400 62,230,970 8.72%
高管锁定股 55,849,937 7.83% 0 55,849,937 7.83%
首发后限售股 6,327,433 0.89% 0 6,327,433 0.89%
股权激励限售股 1,938,000 0.27% -1,884,400 53,600 0.01%
二、无限售流通股 649,518,397 91.02% 1,884,400 651,402,797 91.28%
三、总股本 713,633,767 100.00% 0 713,633,767 100.00%

注：最终的股份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数据为准。
五、备查文件
1、上市流通申请书；
2、解除限售申请表；
3、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4、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5、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6、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锁条件成

就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2022-61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2年 9月 15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5 日（星期四）9:15-9:25，9:30-

11:30和 13:00-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 9月 15日（星期四）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成都分公司会议室（地址：成都市武侯区天府大道北段 1288 号泰达时代中心

1栋 4单元 9楼）。
3、会议召开的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陆才垠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线上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8人，代表股份数 276,793,1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3.2350%。
其中：通过线上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 人，代表股份数 276,752,6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3.228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数 40,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线上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人，代表股份数 40,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3%。
其中：通过线上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0人；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数 40,500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3%。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视频会议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

所委派律师出席会议，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关于续聘二〇二二年度会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并确定其报酬事项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76,754,88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2%；反对 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8%；弃权 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4321%；反对 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4.5679%；弃权 0股。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2、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76,754,88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2%；反对 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8%；弃权 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4321%；反对 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4.5679%；弃权 0股。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表决通过。
3、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76,754,88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2%；反对 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8%；弃权 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4321%；反对 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4.5679%；弃权 0股。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表决通过。
4、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76,754,88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2%；反对 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8%；弃权 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4321%；反对 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4.5679%；弃权 0股。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5、审议《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99,402,2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0401%；反对 77,390,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9599%；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4321%；反对 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4.5679%；弃权 0股。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6、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76,754,88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2%；反对 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8%；弃权 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4321%；反对 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4.5679%；弃权 0股。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7、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76,754,88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2%；反对 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8%；弃权 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4321%；反对 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4.5679%；弃权 0股。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8、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76,754,88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2%；反对 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8%；弃权 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4321%；反对 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4.5679%；弃权 0股。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9、审议《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76,754,88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2%；反对 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8%；弃权 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4321%；反对 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4.5679%；弃权 0股。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10、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76,754,88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2%；反对 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8%；弃权 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4321%；反对 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4.5679%；弃权 0股。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11、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76,754,88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2%；反对 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8%；弃权 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4321%；反对 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4.5679%；弃权 0股。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12、审议《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76,754,88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2%；反对 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8%；弃权 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4321%；反对 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4.5679%；弃权 0股。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陈刚、孟柔蕾出席会议，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就

本次股东大会出具《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二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为：公司二〇二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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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金逸影视；证券代码：

002905）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2年 9月 13日、9月 14日、9月 15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的相关规

定，针对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邮件及其他问询方式对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
股东及公司董监高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自查和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

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3、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4、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经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未来如有减

持计划，将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相关承诺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止公告之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股东李玉珍、李根长为一致行动人，广州融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融海投资”）为公

司董事、高管持股平台，上述三名股东合计持有公司 75%的股份，公司社会公众 1持有股份为 25%。 根据有
关规定，公司社会公众持有股份不得低于 25%。

1 社会公众是指除了以下股东之外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 ：
（1）持有上市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2）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
3、公司实际控制人李玉珍、李根长及股东融海投资在首发时承诺（减持意向的承诺）：严格遵守已作出

的关于所持金逸影视股份减持的承诺，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
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价（如果公司上市后因
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
除息处理），并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上述承诺将于 2022 年 10 月 15
日到期。

截止 2022年 9月 15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9.63元，高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发行价 8.86元（除权除息
后），且减持意向的承诺将于 2022年 10月 15日届满。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存在未来减持公司股票的可
能，公司存在后续因上述股东减持导致股价波动的风险。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将严格依据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相关承诺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5、公司郑重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公司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的风险
因素，理性决策，谨慎投资。

6、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特此公告。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6 日

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３０６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
“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
行累计投标询价。本次初始发行股票数量为２，５５８．３４００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５．００％。本
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１０，２３３．３４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投资者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
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
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２７．９１７０万股，占发行数量的５．０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７０１．３２３０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２９．１０００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２０２２年
９月２２日（Ｔ＋２日）刊登的《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９日举
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ｈｔｔｐｓ：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ｈｔｍｌ ／ １３４３９２．ｓｈｔｍｌ）
二、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９日（Ｔ－１日，周一）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巨潮资讯网，网

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 ，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经济参考网 ，网址ｗｗｗ．
ｊｊｃｋｂ．ｃｎ；金融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６日

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骄成超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547号）。 本次发行采用
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
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050.0000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07.5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数量的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25.2847万股，占发行总量的10.99%，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的差额82.2153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301.9653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35%； 网上发行数量为522.75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65%。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71.18元/股。
骄成超声于2022年9月15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骄成超声”A股

522.7500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9月19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2022年9月19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
新股配售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
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9月1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
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

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
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
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限售期将在
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
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4、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
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
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
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
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4,267,421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20,051,304,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607062%。 配号总数为40,102,608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 100,040,102,60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835.73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182.500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119.4653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1.35%，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705.25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8.65%。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0.03517228%。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9月16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

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9月19日（T+2日）在《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6日

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9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上

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以下五家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所属

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浙江正特

（二）股票代码：001238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10,000,0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27,500,000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

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一定投资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主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

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临海市东方大道811号

法定代表人：陈永辉

联系人：周善彪

联系电话：0576-85953660

传真：0576-85962776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法定代表人：贺青

保荐代表人：吴绍钞、姜慧芬

联系电话：021-38676798

传真：021-38670798

发行人：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6日

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彦技术”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3, 805.6301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2〕1787 号文注册通过。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
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3, 805.6301 万股。初始战
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70.844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 。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
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 320.7041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8.43%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的差额 250.1404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2, 514.5260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2.15% ；网上发行数量为 970.40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7.85% 。 最终网下、网上初始发行合计数量 3, 484.9260 万
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28.88 元 /股。
根据《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

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 703.95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348.50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
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 166.026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2.15%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 318.9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7.85%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669412% 。

本次发行在发行方式、发行流程、回拨机制、申购及缴款等环节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T+2 日）16: 00 前到账。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金额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9 月 16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
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
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 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 ‘

2、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
产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
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
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
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配
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2 年 9 月 19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
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
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
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
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国信证券投资者平台在线签署
的《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
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
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
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3、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
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
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
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中签结果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

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 仪式
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3014，8014，7653
末“5” 位数： 58098，78098，98098，38098，18098，47301
末“6” 位数： 999031，799031，599031，399031，199031，822051
末“7” 位数： 4392445，5642445，6892445，8142445，9392445，3142445，1892445，0642445，3817330
末“8” 位数： 17204398，25790720，17806208，54060029，25805512

凡在网上申购邦彦技术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26, 378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
邦彦技术 A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 〔2021〕77 号）（以
下简称 “《承销指引》”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
213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1〕212�号）等相关规定，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
公告》披露的 286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6, 638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数量全部按照《发行
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6, 406, 31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分类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公募产
品、社保基金、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以及保
险资金）

3, 755, 600 58.62% 15, 163, 555 70.01% 0.04037585%

B类投资者 （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资金） 38, 310 0.60% 129, 934 0.60% 0.03391647%

C类投资者 2, 612, 400 40.78% 6, 366, 771 29.39% 0.02437135%
合计 6, 406, 310 100% 21, 660, 260 1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零股 3, 493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国联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产品一号。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

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

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并将
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T+4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
日报》 披露的 《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
告》中公布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 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

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1）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资

本” ）；
（2）国信证券鼎信 11 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鼎信 11 号资管
计划” ）。

（二）获配结果
1、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8.88 元 /股，对应本次公开发行的总规模为 109, 906.60 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在 10 亿元以上、不足 20 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跟投比例为 4% ，但不超过人民币 6, 000 万元，国信资本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10, 000 万元，本次获配股数 152.2252 万股，获配股数对应金额为 4, 396.263776 万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 2022
年 9 月 14 日（T日），依据国信资本缴款原路径退回。

2、鼎信 11 号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
计 4, 890 万元，本次获配股数 168.4789 万股，获配股数对应金额及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
计为 4, 889.998985 万元（其中最终获配资金 4, 865.670632 万元，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 24.328353 万元），预缴认购资金超过最终获配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部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 2022 年 9 月 14 日（T 日），依据鼎信 11 号资管计划缴款原
路径退回。

3、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
称 类型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股
数占本
次发行
数量的
比例
（%）

获配金额（万
元）

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
（万元）

合计（万元） 限售期
（月）

1 国信资本
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
司跟投

152.2252 4.00 4, 396.263776 - 4, 396.263776 24

2 鼎信 11 号
资管计划

发行公司
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
心员工通
过设立专
项资产管
理计划

168.4789 4.43 4, 865.670632 24.328353 4, 889.998985 12

合计 320.7041 8.43 9, 261.934408 24.328353 9, 286.262761 —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2294005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16 日

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3398 证券简称：沐邦高科 公告编号：2022-104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21967 号）（以下简称
“《通知书》”）。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A 股

上交所主板和深交所主板、B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
明和解释，并在 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月 2日披露的《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2）。

公司收到《通知书》后，立即会同相关中介机构组织人员对反馈意见认真研究讨论，积极准备答复工
作。 鉴于反馈意见中有关事项尚需进一步落实，预计回复工作无法在 30天内完成。 为切实、稳妥地做好反
馈意见的回复，经与各中介机构审慎协商，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延期回复申请，预计将不晚于 2022
年 10月 31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反馈意见的书面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
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度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